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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月余：

本院受理原告黄劣别诉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转普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起诉要点：1.要求被告赔偿
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413.34元（其中医疗费2853.98元、误工费4295.87
元、护理费1130.4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营养费250元、交通费
300元、复印费 83元，合计 9413.3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261号

吴袁杰：

本院受理原告赵学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205民初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袁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一次性返还原告赵学飞借款本金 25000元、支付利息 519.41元，合计 25519.41元；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的利息按计算公式计算【本金 25000元×年利率 3.83%÷365天×天数
（2021年11月1日至法院确定的给付之日）】；二、案件受理费472元，公告费600元，共计
1072元，由原告赵学飞负担34元，由被告吴袁杰负担103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410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沈彦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淑彦与你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3）宁 0106民初 2504号。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嘉禾海川针织商行、宁夏英特蒙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发

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桃林街合美嘉针织坊、于浩、沙磊、孔

金锭、孙武装、张荣、刘海东、戴源、高冠群、马学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 0106民初 170号。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彦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晓英与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 0106民初 5330号。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下午 16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253号

袁双锁：

原告于广学被告马云科、第三人马五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3）宁0424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马云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于广学借款125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2.5元，由被告马云科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泾源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泾源县人民法院

张晏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宇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晏榕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提
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的银行贷款本息17578.37元，资金占用利息3189.01
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12月20日，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顺延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851元（以上两
项合计22618.3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
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1488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
任制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3年7月5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176号

刘宝元、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陈自茜：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兰花椛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
司、第三人刘宝元、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旺元投资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陈自茜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175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齐秀青、白晓
芹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东城支行、银川康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嘉屋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7）宁01执340号

张波：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鑫翰源物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张波买受合同纠纷一案，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宁01民初76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宁
夏鑫翰源物资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你与案外人曹涛共有的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沙湖大道众安·府佑水香小
区南区 8-1-201号房屋及 8-102号地下室，8-1-301号房屋及 8-101号地下室，8-1-302号房屋及 8-108号地下
室，8-1-401号房屋及 8-103号地下室，8-2-201号房屋及 8-110号地下室，8-2-202号房屋及 8-115号地下室，
8-2-301号房屋及 8-109号地下室，8-2-302号房屋及 8-116号地下室，8-2-401号房屋及 8-111号地下室，
8-2-402号房屋及 8-114号地下室，8-3-202号房屋及 8-123号地下室及众安·府佑水香小区北区 27-1-1801号
房屋，27-1-1802号房屋，34-1-1102号房屋，36-1-1102号房屋，39-1-1102号房屋及 39-1-1102号地下室元，
39-3-1101号房屋，39-3-1102号房屋及 3-3-1102号地下室进行评估、拍卖，通知你于 2023年 6月 13日上午 11
时到本院西区一楼大厅选择评估机构，于2023年7月31日到本院西区一楼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不到则视
为放弃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巨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宁夏巨宝商务有限公司）、宁夏

蓝泰实业有限公司、宁夏夏贝尔电梯有限公司、史建平、赵湘洁、赵静、刘瑞

琪、赵湘利、徐芳、史永志、赵宁霞：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蓝泰实业有限公司、宁夏夏贝尔电梯有限公司、宁夏
巨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宁夏巨宝商务有限公司）、史建平、赵
湘洁、赵静、刘瑞琪、赵湘利、徐芳、史永志、赵宁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洁司法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民事审判第一庭 30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岩：

原告蔚延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1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李岩于本判决生
效后立即返还原告蔚延兴借款本金 40000元、利息
32600 元（40000 元×11 月×2%+40000 元×3.5 年×
4.25%×4），共计 72600元；案件受理费 1820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李岩负担2215元；由原告蔚延兴负
担205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633号

杭一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一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杭一笑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10141.47元
（暂算至2022年12月14日），之后的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利率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杭一笑名下提供
抵押担保的位于兴庆区解放东街南侧龙马·鼓楼广场17-41室不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在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内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杭一笑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涛涛：

本院受理原告容杨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21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涛
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容杨欠款
1507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77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
涛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
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3627号

黄建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卫市小
门轮胎修理部与被告黄建峰修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2）宁 0502民初 362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4558号

贾利：

本院在执行固原天元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贾利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
贾利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6民初841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贾利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天
香园小区 7幢 01102房屋予以评估，进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 2023年 6月 21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
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7月26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
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
于2023年8月10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
权。请你于 2023年 8月 11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
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
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媛媛：

本院受理原告阮文龙与被告
李媛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980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5号

马利剑、马学萍、银川市兴庆区中汇达商行、戴源、银川市兴庆区汇

金达商行、刘海东、宁夏发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高冠群、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诉你们
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283号

王春梅、何晓敏、史超、朱慧荣、王强、史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诉你们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1号

祁慧玲、蒋庆忠、蒋庆国、宁夏发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刘海东、戴

源、马学林、高冠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诉你们金
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茂旭：

本院受理原告冀建国与被告杨茂旭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
初 1570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云峰：

本院审理原告陈冠博与被告徐云峰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汪霏：

本院受理原告姚杰与被告汪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 民初 2178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冬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冬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679号

赵亮：

本院受理姚存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赵亮偿还原告欠款1094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
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建平：

本院受理原告董大勇起诉王建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
决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28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163号

马健：

本院在执行李龙山与马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马健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
法院（2022）宁0106民初6096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马健
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天山熙湖小区1号商住楼2单元502室房屋予以评估，进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
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6月2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
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7月26日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
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
2023年 8月 10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
2023年8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
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
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斐、王利：

本院受理原告董彩花与被告韩斐、王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依
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借款利息328000元（以借款本金
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2016年3月至2020年5月期间产生的利息），合计1228000
元；二、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0年 5月 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以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标准计
算的利息；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
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扫黑除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朱慧锋：

本院受理原告马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7600元；2.本案的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奥的斯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宁夏
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03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来平：

本院受理原告孙涛诉被告何武全、张
来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6执910号

谢丰年：

关于马芳与谢丰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9）宁0106民初11442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
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谢丰年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银新苑二区
3号楼 3单元 102室（不动产权证书号：2012033271）进行评估、拍卖。现
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0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
执行局 214室选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7月 20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
评估报告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8月7日前向本院
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8月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
执行局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将
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328号

宁殿烽、宁一达、宁殿金、宁殿锐、宁一澎：

关于康增选与宁殿烽、宁一达、宁殿金、宁殿锐、宁一澎合伙协议纠纷，依
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宁0106民初1509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在执行
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宁殿锐名下坐落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灵武市健康小区（灵隆公司）4#楼面北 6号房（不动产证书号：00037633）
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0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选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7月20日上午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
收到评估报告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8月7日前向本院
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8月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
局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
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854号

杨继强、许巧花、宁夏现代医疗养老护理中心（有限公司）、张永华、夏永刚：

关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与杨继强、许巧花、宁夏现代医疗养老护
理中心（有限公司）、张永华、夏永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7）宁 0106民初 5882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
请，依法对被执行人杨继强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丽园南区A区24号楼4单元401
室（不动产权证书号：2009010375）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
6月 20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14室选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7月 20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14室领取评估报
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 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
2023年8月7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8月8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
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鼎发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宝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2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鑫鼎发工贸有限公司吊篮租赁费39800元，违约金4154.34元，合计43954.34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94元，公告费 700元，由原告宁夏鑫鼎发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165元，被告马宝负担1629元。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金泰、李荣秀:

本院受理原告楚胜军与被告何金泰、李荣秀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确
认登记在被告李秀荣名下的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南大街东侧天山熙湖小区 17号楼 2单元
602室房产为两被告各占50%份额；2、请求依法判决以拍卖方式分割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南
大街东侧天山熙湖小区17号楼2单元602室房产，拍卖款由两被告各分配50%；3、本案诉讼费用由
两被告共同承担。截至2022年4月18日，原告债权本息合计885610.74元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斌:

本院受理原告李娜与被告杨斌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
赔偿金等共 30000元；2.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保全费等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限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